
申请工伤(亡)待遇承诺书
[bookmark: _GoBack]景泰县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
    我单位职工       ，身份证号：　　　　　　　，于    年  月  日发生工伤(亡)，工伤(亡)认定时间  　  年 　 月 　 日，工伤(亡)鉴定时间 　 年　月　日，伤残等级   级，现委托我单位办事人员   　　　，身份证号：        　   　，申请领取工伤(亡)职工  　　　 的工伤保险待遇（1、医疗费；2、一次性伤残补助金；3、一次性医疗补助金；4、工亡补助金、丧葬费5、供养亲属抚恤金），办理人联系电话：         　  。
　　承诺：申请报销工伤保险待遇所提供的资料真实、有效，并已阅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内容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此条内容的解释。所提供的报销材料如有虚假，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接受处罚。若出现其他问题与贵单位无关。
　　领取户名：       　　　　　　            
　　领取账号：         　　　　　　          
开户行：  　　　　　　　　　　　　　　　　

单位盖章（公章）：
　     年   月   日
附：
　　1、刑法第266条原文
　　第二百六十六条  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2、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的解释（2014年4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情况，讨论了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含义及骗取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金或者其他社会保障待遇的行为如何适用刑法有关规定的问题，解释如下：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金或者其他社会保障待遇的，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诈骗公私财物的行为。
